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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5 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就空氣質素指標檢討  

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香港空氣質素指標檢討提供最新的背景

資料，並概述議員在立法會相關委員會討論有關事宜時所提出

的主要意見和關注。  
 
 
背景  
 
空氣質素指標  
 
2.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訂明，香港的空氣質
素指標是為公眾利益而促進對空氣的保護及最佳運用所應達致

與保持的指標。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評估指明工序的空

氣質素影響，以及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第 499 章 ) 1 評估
指定工程項目的空氣質素影響時，空氣質素指標亦是評估的

基準。  
 
3.  因應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 ")於 2006 年發表新空氣質素
指引 ("世衞指引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於 2007 年委託顧問就

 
                                                 
1 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發出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忘錄》，

為環境影響評估 (下稱 "環評 ")程序訂立統一的技術指引和準則。該技術
備忘錄規定環評研究採用各污染管制條例及其他相關條例所訂定的環

境指標或要求，作為評估的準則。這些法定指標或要求如有任何更新，

即會自動適用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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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香港前一套自 1987 年起實施的空氣質素指標進行研究。當
局於 2009 年諮詢公眾所得的結果顯示，公眾普遍支持更新空氣
質素指標的建議。隨着《2013 年空氣污染管制 (修訂 )條例草案》
於 2013年 7月 10日通過，經更新的一套空氣質素指標由 2014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4.  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以世衞指引的中期和最終空氣質

素目標為基準，並訂定 7 類空氣污染物的標準。該 7 類空氣污
染物分別為二氧化硫、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微細懸浮粒
子 ("PM2.5")、二氧化氮、臭氧、一氧化碳及鉛 (附錄 I)。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  
 
5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規定，環境局局長須最少每 5 年
檢討一次空氣質素指標，然後向環境諮詢委員會呈交檢討報

告。政府當局於 2016 年年中展開空氣質素指標檢討。與歐洲聯
盟及美國的做法相似，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包括以下主要工作：  
 

(a) 評估空氣科學的最新發展及空氣污染對健康的
影響；  

 
(b) 了解目前的空氣污染水平和趨勢，檢視現行空氣質

素改善措施的進展和成效；  
 
(c) 探索切實可行的新空氣質素改善措施，並分析這些

措施的成本效益；  
 
(d) 制訂空氣質素管理計劃，以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

及  
 
(e) 推算不同管制方案下將來的空氣質素，評估是否有

空間進一步收緊空氣質素指標，並提出建議。  
 
6.  政府當局於 2016 年 5 月成立由環境局副局長主持的空
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以諮詢相關持分者的意
見。 2 工作小組之下分別成立了陸路運輸、海上運輸、能源與發

 
                                                 
2  工作小組由 60多名來自不同界別的委員組成，包括空氣科學家、健康專

家、環保團體、學者，商會、專業團體 (包括城市規劃專家 )及相關業界。
來自發展局、運輸及房屋局、衞生署及規劃署等 10個政府政策局及部門
的代表亦包括在內，並由環境局及環保署牽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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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以及空氣科學與健康 4 個專家小組。3 此外，環保署在 2017 年
舉辦了公眾參與活動及兩場公眾參與論壇，收集公眾人士的意

見。  
 
7.  政府當局於 2018 年 12 月完成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結果
顯示，二氧化硫和 PM2.5 的空氣質素指標，有空間從世衞指引
中期目標 -1 的水平收緊至中期目標 -2 的水平，詳情如下：  
 

(a) 二氧化硫：空氣質素指標所訂的 24 小時平均濃度
限值，可以從現時的 125 微克/立方米收緊至 50 微
克 /立方米，並維持目前容許超標次數 (每年 3 次 )
不變；及  

 
(b) PM2.5：如容許超標次數從目前的每年不多於 9 次

放寬至不多於 35 次，空氣質素指標所訂的 24 小時
平均濃度限值，可以從現時的 75 微克/立方米收緊

至 50 微克 /立方米；一年平均濃度限值則可以從

35 微克/立方米收緊至 25 微克/立方米。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8.  2016 年 3 月 30 日及 2017 年 6 月 26 日，政府當局向環
境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分別簡介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工
作計劃及進度。近年在審核開支預算期間，議員亦曾詢問與空

氣質素指標檢討有關的事宜。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

於下文各段。  
 
為空氣質素指標訂定的目標  
 
9.  議員促請政府當局考慮為空氣質素指標訂定更進取的

目標，使空氣質素指標與世衞指引看齊，以及為本地空氣質素

帶來實質改善。對於 2018 年完成的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建議放寬
就 PM2.5 所訂的容許超標次數，部分議員質疑當中的理據。  
 

 
                                                 
3 陸路運輸專家小組、海上運輸專家小組及能源與發電運輸專家小組就各

自所屬的範疇，提出改善空氣質素的可能新措施，並研究在 2025年或之
前實施相關措施的可行性。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評估實施可能的新

措施後的空氣質素改善情況、相關的健康和經濟影響，以及進一步收緊

空氣質素指標的可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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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府當局解釋，世衞認同各國政府有需要按照本身的條

件，在考慮當地空氣質素情況、切實可行的技術，以及經濟、

政治和社會等因素後，訂定各自的空氣質素指標標準。當局需

確保指標設定在實際上可達到的水平。政府當局考慮過不同持

份者的意見後，在訂定空氣質素指標時採取了平衡的做法。當

局的最終目標，是達到世衞指引的標準。同時，當局需要推行

短期及中期措施，以期逐步達到世衞在該等指引中提出的中期

目標。  
 
11.  政府當局進一步指出，世衞指引就各有關空氣污染物

(包括 PM2.5)制訂指引數值時，沒有就容許超標次數提出建議。
若把 PM2.5 的 24 小時平均濃度標準收緊為中期目標 -2，受不利
的氣象條件或區域污染影響，新界西北及北部部分地區年中可

能有多於 30 日的 PM2.5 24 小時平均濃度超出中期目標 -2 的水
平。因此，把容許超標次數定為 35 次是合適的做法，並與國際
間的做法一致。工作小組內的空氣科學及健康專家亦認為按建

議方式收緊 PM2.5 的空氣質素指標有助加強保障公眾健康。  
 
改善空氣質素措施  
 
12.  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 (包括
與內地合作推行的措施 )，尤其是減少車輛、船舶及發電廠排放
的空氣污染物。  
 
13.  政府當局表示多年來已採取多項排放管制措施，包括逐

步淘汰歐盟 IV 期以前的柴油商業車輛、對發電廠的排放物施加
排放上限，以及規定新入口的非道路移動機械須符合法定排放

標準。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船隻在香港水域內 (除《空氣
污染管制 (船用燃料 )規例》 (第 311AB 章 )訂明的若干船隻類別
外 )，不論該船隻正在航行或停泊，都必須使用合規格燃料。展
望將來，政府當局計劃逐步淘汰歐盟 IV 期柴油商業車輛；試驗
為歐盟 IV 期及 V 期雙層專營巴士加裝强化選擇性催化還原器；
以及收緊新登記電單車、小型巴士 (小巴 )(設計重量逾 3.5 公噸 )
及巴士 (設計重量不逾 9 公噸 )的廢氣排放標準。政府當局亦會繼
續檢討發電廠的排放上限，以期進一步改善空氣質素。  
 
14.  至於與內地合作，政府當局表示，粵港兩地政府已就

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區內 4 種主要空氣污染物，即二氧化硫、
PM10、氮氧化物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訂立了 2015 的減排目標
及 2020 年的減排幅度。2017 年年底，雙方確認已達至 2015 年
的減排目標，並確立了 2020 年的減排目標。兩地政府正致力推



 -  5  -  

動下一階段的粵港減排合作，並已成立科研小組，共同開展

《 2020 年後粵港空氣污染物減排目標和濃度水平研究》。  
 
15.  部分議員觀察到，由於某些措施 (例如關乎推動行人友
善及單車友善環境和運用智能運輸系統的措施 )涉及多個政策局
及部門 ("局 /部門 ")的工作範疇，因此在推廣和推行這些措施時
可能會有困難。政府當局表示，相關的局/部門在工作小組內的

代表有參與討論有關的空氣質素改善措施是否可行，亦有參與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其他工作。舉例而言，參加世衞空氣質素

及公共衞生國際會議的衞生署代表會協助環境局評估空氣污染

對健康的影響。  
 
空氣質素監測網絡  
 
16.  部分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擴大香港的空氣質素監測

網絡，以期更有效監察本港的空氣質素。政府當局解釋，環保

署設有一個全面的空氣質素監測網絡，包括一般空氣質素監測

站 (下稱 "監測站 ")及路邊監測站。環保署每年會按既定機制及國
際指引檢討監測網絡，以確認其功能和代表性。環保署在 2015 年
檢討監測網絡後，考慮到南區和北區的地理布局及未來的人口

和發展計劃等因素，決定分別在兩區各增設一個一般空氣質素

監測站。 4 
 
工務工程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  
 
17.  部分議員關注政府當局可能傾向採取較寬鬆的空氣質

素指標，以利便推行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包括其對本地空氣質
素影響的評估 )的各項工務工程劃項目。  
 
18.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是按世衞指引檢討空氣質素指標，

並且以科學為依歸，所採用的評估方法和結果都是經過工作小

組內的空氣科學及健康專家深入討論而得出。環境保護署署長

就任何指定工程項目發出環境許可證時，必須參考在作出有關

決定時有效的空氣質素指標。在任何新法定空氣質素指標生效

之前，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仍然有效。  
 
  

 
                                                 
4 據政府當局表示，兩個監測站將於 2019年年中施工，預計於 2019年底或

2020年年初開始試驗運作，屆時全港的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將會由 13個
增至 1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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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質詢  

 
19.  在 2014 年 11 月 26 日、2015 年 11 月 18 日、2017 年
2 月 15 日及 2019 年 1 月 30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郭榮鏗議員、
陳克勤議員、梁繼昌議員及朱凱廸議員提出與空氣質素指標有

關的質詢。該等質詢及政府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  
 
 
最新發展  

 
20.  政府當局將於 2019 年 3 月 25 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於 2018 年 12 月完成的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結果。  
 
 
相關文件  

 
21.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9 年 3 月 20 日



附錄 I 
 

香港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  
 
 

 
污染物  

 
平均時間  

 
濃度限值  

(微克 / 

立方米 ) 
 

 
容許超標  
次數  

二氧化硫  10分鐘  500 3 

24小時  125 3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24小時  100 9 

1年 50 不適用  

微細懸浮粒子  
(PM2.5) 

24小時  75 9 

1年 35 不適用  

二氧化氮  1小時  200 18 

1年 40 不適用  

臭氧  8小時  160 9 

一氧化碳  1小時  30 000 0 

8小時  10 000 0 

鉛  1年 0.5 不適用  

 
註：二氧化硫、二氧化氮、臭氧和一氧化碳等氣體空氣污染物
的濃度，均須以 293 開爾文為參考溫度及 101.325 千帕斯卡為參
考壓力而予以調整。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網站 ]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air_quality_objectives/air_quality_objectives.html


附錄 II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項  文件  
2014 年  

4 月 1 日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2014-2015 年度開
支 預 算 的 特 別 會

議  
 
 

議員提出的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答覆編號：ENB292) 
 

2015 年  
3 月 30 日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2015-2016 年度開
支 預 算 的 特 別

會議  
 

議員提出的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答覆編號：ENB071、 091、 130、 164、
276、280 及 307) 
 

2015 年  
4 月 27 日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改善空氣質素措施的進展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763/14-15(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79/14-15 號文件 ) 
 

2016 年  
3 月 30 日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工作計
劃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705/15-16(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跟進文件  
(立法會 CB(1)1010/15-16(02)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969/15-16 號文件 ) 
 

2017 年  
4 月 5 日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2017-2018 年度開
支 預 算 的 特 別

會議  
 
 
 

議員提出的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答覆編號：ENB110)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fc/fc/w_q/enb-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enb-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w_q/enb-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50427cb1-763-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5042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60330cb1-705-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60330cb1-1010-2-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60330.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fc/fc/w_q/enb-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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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事項  文件  
 

2017 年  
6 月 26 日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檢討空氣質素指標的進度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1164/16-17(07)號文件 ) 
 
政府當局提供的跟進文件  
(立法會 CB(1)1373/16-17(02)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23/17-18 號文件 )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政 策 簡 報 會 及

會議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399/17-18 號文件 ) 
 

2018 年  
4 月 17 日  

財 務 委 員 會 審 核

2018-2019 年度開
支 預 算 的 特 別

會議  
 

議員提出的書面問題及政府當局的答覆  
(答覆編號：ENB123) 
 

2018 年  
10 月 22 日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政策簡報會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276/18-19 號文件 ) 
 

2018 年  
12 月 19 日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改善路邊空氣質素的進展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319/18-19(04)號文件 ) 
 

2019年 1月  
 

朱 凱 廸 議 員 於

2019年 1月 1日要
求 事 務 委 員 會 盡

快討論 "空氣質素
指標檢討 "發出的
函件 (只備中文本 )
及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主席的覆函 (只
備中文本 ) 
 

朱凱廸議員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發出的
函件  
(立法會 CB(1)482/18-19(01)號文件 ) 
 
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於 2019年 1月 17日
致朱凱廸議員的書面回覆  
(立法會 CB(1)482/18-19(02)號文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626cb1-1164-7-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626cb1-1373-2-e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70626.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71030.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fc/fc/w_q/enb-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8102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81219cb1-319-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a/papers/eacb1-482-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ea/papers/eacb1-48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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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的超連結：  
 

機構  文件  
世界衞生組織  世界衞生組織關於顆粒物、臭氧、二氧化氮和二氧化

硫的空氣質量準則。2005 年全球更新版。  
 

 
 
相關立法會質詢的超連結：  

 
日期  立法會質詢  

2014 年 11 月 26 日  有關郭榮鏗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5 年 11 月 18 日  有關陳克勤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7 年 2 月 15 日  
 

有關梁繼昌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9 年 1 月 30 日  有關朱凱廸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9 年 1 月 30 日  有關梁繼昌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9477/WHO_SDE_PHE_OEH_06.02_chi.pdf;jsessionid=CE490971E0B20CABC9D21ECA5FE8C3DD?sequence=3
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69477/WHO_SDE_PHE_OEH_06.02_chi.pdf;jsessionid=CE490971E0B20CABC9D21ECA5FE8C3DD?sequence=3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11/26/P20141126068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1/18/P201511180735.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2/15/P2017021500423.htm?fontSize=2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1/30/P2019013000575.htm?fontSize=1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901/30/P2019013000777.htm?fontSize=1

